兽医微生物菌（毒、虫）种委托保藏工作流程
根据《兽药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44号令》及《动物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保藏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兽医微生物菌（毒、虫）种委托保藏工作流程。
一、委托保藏类型
（一）兽药注册菌毒种委托保藏。
（二）国外引进或国外出口菌毒种委托保藏。
二、资料审查内容
（一）兽药注册委托保藏
1、农业部评审中心“新兽药注册申报资料技术审查意见的函”复印件。
2、菌（毒）种鉴定标准和全面鉴定报告（加盖公章）。
3、鉴定报告中对应的各项鉴定的原始记录复印件。
4、进口兽药注册需提交中英文资料，同时提交菌（毒）种出口许可证复印件。
（二）引进和出口菌（毒）种的委托保藏
1、农业部签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兽医微生物菌（毒、虫）种认定批件》
2、引进或出口菌（毒）种的鉴定报告（加盖公章或手签名）。
三、实物审查内容
1、菌（毒）种包装是否完好。
2、瓶签上菌（毒）种名称、有效期等信息是否完整可见。
四、接收委托保藏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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